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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要子公司南京新街口百货商

店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一、行政监管措施的基本内容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受到监管措施的主体： 

三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胞集团”、 “公司”);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三胞集团重要子公司， 

以下简称“南京新百”); 

袁亚非，三胞集团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 

翟凌云，南京新百时任董事长； 

杨怀珍，南京新百时任董事长； 

潘利建，南京新百时任财务总监； 

唐志清，南京新百时任财务总监； 

钱 静，南京新百时任副总裁。 

监管文书作出主体：上海交易所 

收文日期：2025 年 8 月 21 日 

相关文书的全称： 



《关于对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三胞

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袁亚非及有关责任人予

以纪律处分的决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决定书〔2025) 

164 号） 

（二）纪律处分的主要内容 

“一、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对南

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并对袁亚非

等相关责任人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2025) 102 号）、 

《关于对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及袁亚非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

定》 （ (2025) 103 号） （以下统称《行政监管措施》）查明的

相关事实和相关公告，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南京新百或公司）、控股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三胞集团）和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袁亚非在信息披露、规范

运作方面，有关责任人在职责履行方面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未及时审议及披露对外担保事项 

南京新百原子公司南京新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 年至 

2021 年存在对外担保，金额分别为 20. 95 亿元、13. 76 亿元、15. 37 

亿元、19. 49 亿元；子公司泰州丹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2020 年存在对外担保，金额分别为 5. 31 亿元、5.47 亿元。南京

新百未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亦

未在对应的定期报告中披露。 

（未按规定披露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

三胞集团系南京新百控股股东。2017 年 7 月和 8 月，南京

新百子公司以往来款形式间接向三胞集团及其控制企业支付资 



金合计 4.92 亿元，于当期收回，实质构成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的期间资金占用，南京新百未按规定披露该情况。 

（三）控股股东未按规定报送关联人名单事项 

2017 年、2018 年南京新百子公司与南京荣炜电子实业有限

公司、南京方矩实业有限公司等公司发生交易 19335 万元，与南 

京雷唬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南京博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公

司发生交易分别 9000 万元、10750 万元。三胞集团作为南京新

百控股股东未及时向上市公司董事会报送上币公司关联人名单

及关联关系的说明，导致南京新百未对上述关联交易及后续进展

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亦未在 2017 年和 2018 年年报中

披露，且在《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

息披露监管工作函回复公告》等回复公告中相关信息披露不准确。 

二、责任认定和处分决足 

（一）责任认定 

公司存在未及时审议及披露对外担保、未按规足披露控股股

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等违规行为，上述行为违反了《关于规范

上币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2017 年修改）》第一条、第二条，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币规则（2020 年修订）》 （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1.4 条、第 2. 1 条、第 2. 3 条、第 9.11 条等有关规定。 

控股股东三胞集团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且未 

及时告知公司关联关系，导致公司未对相关关联交易及后续进展

及时履行甲议程序和披露义务。根据行政监管措施认定，袁亚非

作为三胞集团董事长兼实际控制人对三胞集团违规事项承担主

要责任。控股股东三胞集团及实际控制人袁亚非的行为违反了 



《关于规范上币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

干问题的通知》第一条， 《股票上币规则》）第 1.4 条、第 2. 1 

条、第 2. 23 条、第 10. 1. 7 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指引》第 1.4 条、第 2. 2 条、第 2.4. 1 条

等相关规定。 

责任人方面，根据行政监管措施认定，时任董事长袁亚非、 

翟凌云、杨怀珍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时任财务总监潘利建、唐

志清作为公司财务事项的具体负责人，副总裁钱静未勤勉尽责。 

其中，袁亚非、翟凌云、唐志清、钱静对公司违规担保事项承担

主要责任；杨怀珍对公司资金占用事项承担主要责任；潘利建对

公司违规担保、资金占用事项均承担主要责任。上述责任人的行

为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第 2. 2 条、第 3.1.4 条、第 3. 1. 5 条

的规定及其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

作出的承诺。 

对于本次纪律处分事项，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回复无异议。 

（二）纪律处分决定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

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过，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6. 2 

条、第 16. 3 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2 号一

一纪律处分实施标准》的有关规定，本所作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 

对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三胞集团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袁亚非、时任董事长翟凌云、 

时任财务总监潘利建、唐志清、时任副总裁钱静予以公开谴责， 

对时任董事长杨怀珍予以通报批评。 



对于上述纪律处分，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和江苏省地方金

融管理局，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当事人如对上

述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可于 15 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

请复核，复核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请

你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董监高人员）采

取有效措施对相关违规事项进行整改，并结合本决定书指出的违

规事项，就公司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中存在的合规隐患进行深入

排查，制定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切实提高公司信息披露和规范运

作水平。请你公司在收到本决定书后一个月内，向本所提交经全

体董监高人员签字确认的整改报告。” 

发行人拟进一步采取的措施 

本公司对上述纪律处分的认定的事实及相应的纪律处分措

施无异议。 

本公司就本次信息披露违规事项向广大投资者表示诚挚的

歉意。本公司将认真吸取教训，进一步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持续

完善内控管理体系，强化公司风险防范能力，提高财务信息披露

质量，切实维护公司及厂大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 

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及业务活动正常进行。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产生的影响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未受到重大影响。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

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特此公告，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要子公

司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的公告》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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